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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以下

簡稱執行署）及所屬 13 個分署

為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強制執行機關，其中強制執行

查封之物品，除可藉由拍賣、

鑑價變賣等程序滿足移送機關

（如：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各地區國

稅局、監理站與地方稅務局、

環保局等主管機關）的債權外，

亦可能因債務人於拍定前提出

現款聲請撤銷查封，而須歸還

義務人，故其相關保存及管理

工作至關重要。

由於執行署各分署現行

查封物品管理仍採人工作業模

式，欠缺處理效率及即時性，

且不利資料整合利用。基於電

子化處（管）理業務，是精進

工作效能的重要方法，執行署

爰推動建置查封物品管理系統

（以下簡稱查封物系統），期

能助益行政執行業務推展、維

護國家債權及義務人權益，並

提升徵起金額。

貳、現況及問題

執行署各分署負責管轄

內查封義務人動產及不動產業

務，現行相關查封物品管理作

業，皆採人工紙本，輔以各自

設計的 Excel 表單方式進行，

由於缺乏系統性之綜整資訊，

存有下列管理問題：

一、管理不易且交接易生

疏漏

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會計室洞察機關查封物品管理問題，提議並積極參與電子化倉儲概念之查封物品

管理系統建置，以取代現行人工作業模式及整合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加值運用，有效降低查封物

品存管風險及提升行政執行效能，本文分享其推動經驗，供各界參考。

法務部會計處（黃副處長國華、行政執行署會計室錢主任美蘭、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會計室何科員鈺琳）

建置管理系統　有效解決執行

署查封物管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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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管理系統　有效解決執行署查封物管理問題

由於查封物品品項及數

量繁雜，其放置地點及文件資

料查找費力。如管理人員異

動交接未落實，將導致盤點 

困難。

二、錯失處理時效

由於查封物品入庫時欠缺

登錄其是否具保存時效（如食

物、清潔劑等）之相關資訊，

日常管理如未及時發現處理，

恐損及義務人權益。

三、拍賣效率難以提升

由於查封物品存放地點未

系統分類，致物品整理及調取

費時，影響拍賣執行效率。

參、具體精進作為

執行署會計室為解決上述

問題，經考量電子化處（管）

理帶來的多元加值功能，以及

可提供執行署 13 個分署導入運

用所發揮的綜效，主動簽報建

議推動查封物系統建置案。嗣

經執行署採納並指定業管單位

研辦後，即又偕同分署會計室

積極協助完成系統規劃、開發

及測試等工作，有關該系統主

要功能分述如下：

一、強化資料連結，跨系

統整合運用

查封物系統為行政執行案

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圖 1　案管系統及查封物系統電子化表單關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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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標別設定
DM

圖 2  案管系統與查封物系統資料連結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99



主計月刊︱第 817 期︱ 2024.1

件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案管系

統）之子系統，查封物品登入

資料，自動連結帶入案管系統，

使保管及執行單位資料一致，

並可共用於拍賣公告、權利移

轉證書、繳款通知與收據等，

避免重複登打及錯漏的風險

（上頁圖 1、圖 2）。

二、建立條碼制度，便於建

檔、調閱及分析資料

為即時掌握查封物品資

訊，並精準追蹤庫存狀態，系

統以設立條碼編碼原則方式管

控其動向。查封物品建檔後，

其入（出）庫調閱、放置地點、

各項歷程等資料，皆可透過刷

取條碼帶入，方便保管及執行

單位掌控查封物品，並利於數

據分析，增進行政效率。

三、善用表單電子化，創

造資料運用價值

系統除將原保管單、提

領單及保管登記簿紙本電子化

外，另可產製各時點或期間之

查封物品清冊、查封物品進出

存報表、變價拍賣清冊與逾期

未提領清冊，提供當期拍賣成

果及進出頻率等資訊，可作為

擬定變價拍賣策略參考，提高

拍定金額（圖 3）。

四、建置收款流程控制機制

查封物品變賣拍定交付

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圖 3　查封物系統－各項表單電子化

圖 4　查封物系統－期限提醒機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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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系統可產製繳款通知與收

據，相關資訊均相互連結，並

載示項目及數量。另變價拍賣

清冊及進出存報表亦列有互相

勾稽欄位，強化收繳款控管 

機制。

五、提供有效期限及屆期

等警示功能

為降低積案率，並避免查

封物品逾有效期限致無法拍賣

與遺失等風險，系統提供執行

人員有關查封物品有效期限、

逾期未提領及提領後逾 1 週未

再入庫等警示功能之即時資

訊，提醒有效期限內處理及期

限內再入庫 （上頁圖 4）。

肆、效益分析

查封物系統歷經建置發

想、雛型規劃、廠商需求訪談、

細部設計、系統開發、整體功

能測試、系統調整修正等階段，

已於 111 年底建置完成，並

自 112 年 3 月 1 日由執行署嘉

義分署及士林分署上線雙軌試

辦，預計試辦完成後推廣至各

分署，有關該系統預期效益分

析如下（圖 5）：

一、降低物品存管風險，

及早拍定，維護國家

債權與義務人權益

查封物品入（出）庫透過

系統控管，產製進出存報表及

清冊等資料，將有效控管各期

間進出結存情形。而透過案件

進行簿中載示查封物品入（出）

庫資訊軌跡，以及系統期限提

醒機制，可使執行人員及時掌

握查封物品存管狀況，並在查

封物品良好狀況下及早變現，

協助義務人盡快償還欠款、充

裕國庫收入。

二、系統整合運用，提升

徵起金額及行政執行

效能

查封物系統節省清查物

品之時間及人力成本，同時帶

入執行案管系統加值運用，除

拍賣作業免再重複登打，降低

錯漏風險外，亦可匯出商品資

料製成電子商品 DM（下頁圖

6），並分析變價拍賣項目、

數量、金額及進出頻率等資

訊，有助擬定最佳拍賣策略，

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圖 5　查封物系統導入效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系統功能特色系統導入前

1.強化資料連結，跨系
統加值整合運用。

2.建立條碼制度，便於
建檔、調閱及分析資
料。

3.善用表單電子化，創
造資料運用價值。

4.建置收款流程控制機
制。

5.提供有效期限及屆期
等警示功能。

1.管理不易且
交接易生疏
漏。

2.錯失處理時
效。

3.拍賣效率難
以提升。

系統預期效益

1.降低物品存管風
險，及早拍定，
維護國家債權與
義務人權益。

2.系統整合運用，
提升徵起金額及
行政執行效能。

3.跨機關大數據分
析，提高資訊運
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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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徵起金額。此外，藉由管

理人定期匯出清冊通知執行單

位查封物品狀況，以及系統相

關警示功能的有效運用，亦有

助降低積案率，提升行政執行

效能。

三、跨機關大數據分析，

提高資訊運用價值

長期而言，運用查封物系

統跨分署大數據分析變價拍賣

項目、數量、金額、變現能力

指數、查封物品相似度及屆期

未變現物品等資訊，可供執行

單位擬定拍（變）賣策略參考，

優化拍（變）賣技巧。同時，

亦可評估查封物品在欠款追回

部分是否具有效益，或當發現

查封物品不易變賣時儘速循法

定程序返還義務人，提升行政

執行品質。

伍、結語

執行署查封物品入（出）

庫導入電子化管理，為時代趨

勢，且透過與案管系統連結，

連帶提升執行管理、拍（變）

賣、收付款作業等整體功能，

並簡化作業流程，減少錯漏，

有效增進行政執行效能。此外，

本案起於會計人員主動發現問

題，積極構思提議，深入瞭解

實務作業，提出與時俱進且可

行之精進多元加值建議，加上

規劃建置過程中，執行署各業

管單位與分署各執行、保管、

出納及會計等單位共同協力，

終至促成，創造民眾、業務承

辦單位及機關三贏綜效。

圖 6　嘉義分署（嘉執購）變賣商品 DM

 資料來源：執行署嘉義分署官網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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